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助學金審核作業 

Ⅰ.作業要項表 

項目編號 主 2-04 

項目名稱 獎助學金審核作業 

承辦組別 主計室第二組 

相關單位 本校各單位 

辦理時間 每年 1月至 12月（經常性業務） 

注意事項 

一、業務單位承辦人員是否依各項獎助學金之相關法規申請動

支。 

二、預算能否容納、清冊應經權責單位核簽(章)及金額乘算、加

總之正確性。 

相關法令 

一、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

二、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

三、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訂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以及相關解

釋彙編及函令 

四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弱勢學生助學實施計畫 

五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各學系(所)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要

點 

辦理方式 

一、審核程序：由各業務單位造具清冊，載明受領人姓名、系別、

金額及劃撥轉帳金融機構之帳戶，送學務處審核後，再送至

主計室。 

二、如未符合程序規定，清冊退回原作業單位重新申請。 

 



 

Π.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助學金審核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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